民事起诉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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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：张素梅，女 1974 年 8月 16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106号附1号4单元4-7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408160624。
被告：重庆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学苑路1号15楼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8468688389。
法定代表人：赵学伟，董事长。
诉讼请求：1.解除合同；2.被告支付原告违约损失赔偿金 元；3.被告退还原告的购房款1271336元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。事实与理由：原被告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合同约定，被告将在建中的（预售房屋），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孙家花园路8号4幢2-3（建筑面积93.32平方米）卖与原告，约定价款1271336元，并附了设计图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照合同要求，首付了被告511336元，贷款支付被告760000元。在修建过程中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，单方变更设计图纸进行施工，导致原告购买的房屋采光受到严重影响、安全性能下降、使用及房屋商品价值降低，被告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约行为，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的根本目的，依法应当承担违约损失的赔偿及解除合同等民事责任。综上，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此致
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状人：张素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二一年一月五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